
关于开展广东省职教城（清远）校际互选课

程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报送省职教城 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校际

互选课程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落实广东省职教城（清远）校

际课程共建共享工作部署，进一步深化我校教育教学改革，

提升课程建设质量与育人实效，学校决定开展校内课程申报

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
课程类型：能突出本校专业优势、地域特色，能有机融

入课程思政元素并及时融入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规范的课程；

优先支持产教融合课程、跨学科融合课程、数字化精品

课程、校企合作共建课程。

建设基础：已开设 2 年以上、教学效果良好、学生评价

优秀，或已纳入省级及以上课程建设项目（如课程思政示范

课程、一流课程、在线精品课程等）的课程优先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申报课程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示范性：课程目标明确，教学内容先进，符合职业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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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律和产业发展需求，能为同类课程提供借鉴。

创新性：在教学方法、评价体系、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

有显著创新，如采用项目式教学、混合式教学等模式。

应用型：突出实践能力培养，课程内容与行业标准、岗

位需求紧密对接，具有较强的职业导向性。

团队保障：课程团队结构合理，负责人需具备高级职称

或行业企业经历，成员具有课程改革与建设经验。

教学要求：已在超星平台创建课程，教学资源齐全，教

学视频时长需达到学分学时要求，每个章节有对应的作业，

考试题库两套以上，创建独立的校际课班级并提供班级邀请

码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请各教学单位积极发动、精心组织本校优秀教师踊跃申

报开课，每个学院至少申报一门，可优先推荐微专业课程(推

荐标准可参考《省职教城校际共建共享课程申报项目方案

(稿)》(附件 4)有关信息)。本次申报成功的课程纳入“省职

教城校际互选课程清单”。后续省职教城将组织校际共建共

享课程申报，并有资金支持建设，待相关发文公布后学校另

行组织课程申报。

各单位需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严格把关，确保质量，

将本次申报作为提升课程质量的重要抓手，请填写附件 1、2、

3 于 2025 年 9 月 11 日 12 点前完成材料报送，电子版发送至



魏通老师 OA，纸质材料交至清远行政楼 511 室。

附件 1: 省职教城 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校际互选课

程目录

附件 2: 省职教城 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校际互选课

程推荐表

附件 3: 线上课程选课学习操作指引（参考模板）

附件 4：省职教城校际共建共享课程申报项目方案（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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